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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2年 3 月 21日转发的《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

（审核函〔2022〕010298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已收悉。福建远翔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翔新材”、“发行人”或“公司”）与九州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九州证券”）、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等相关方对落实函所列示问题进行了逐项核

查，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落实函回复所使用的简称与《福建远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注册稿）》中的释义相同。 

本回复中的字体代表以下含义： 

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不加粗） 

对落实函问题的回复 宋体（不加粗） 

引用招股说明书原文 宋体（不加粗） 

对招股说明书的补充、修改 楷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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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关于现金分红 

根据申报材料：2018 年至 2021 年 1-6 月，发行人现金分红金额分别为 577.20

万元、1,443.00 万元、1,443.00 万元、1,443.00 万元。 

请发行人说明现金分红款的主要用途。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结合资金流

水核查情况，说明现金分红款的主要资金流向和用途，是否存在异常，获得分红

款的相关人员与发行人关联方、客户、供应商是否存在资金往来，是否存在为发

行人代垫成本费用的情形。 

回复： 

一、发行人关于现金分红款主要用途的说明 

2018-2021 年，发行人共进行了四次现金分红，分红方案均经过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权登记日 分红方案 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1 2018.10.31 
每 10 股派 1.2 元现金，付

现 577.20 万元 

2018 年 9 月 10 日，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 2019.7.11 
每 10 股派 3 元现金，付现

1,443.00 万元 

2019 年 5 月 17 日，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 2020.7.13 
每 10 股派 3 元现金，付现

1,443.00 万元 

2020 年 5 月 15 日，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 2021.3.25 
每 10 股派 3 元现金，付现

1,443.00 万元 

2021 年 2 月 25 日，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发行人股东于现金分红股权登记日持股情况，2018-2021 年发行人股东

获得现金分红款的具体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2021.3.25 2020.7.13 2019.7.11 2018.10.31 

1 王承辉 908.95 908.95 908.98 363.59 

2 华兴创投 213.20 213.20 213.20 85.28 

3 李长明 144.33 144.33 144.30 57.72 

4 黄春荣 140.40 140.40 140.40 56.16 

5 林彦铖 21.46 21.46 21.46 8.58 

6 刘军 14.66 14.66 14.66 5.87 

合计 1,443.00 1,443.00 1,443.00 57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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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股东提供的证券账户对账单、银行流水对账单、分红款用途说明

与承诺文件、访谈以及其他支持性资料，2018-2021 年发行人股东获得的现金分

红款具体用途如下： 

（一）王承辉现金分红款的具体用途 

单位：万元 

年度 分红金额 款项主要用途 支持性资料 

2018 年 363.59 

200 万元购买中国工商银行现

金类理财产品，190 万元（包

括部分其他资金）购买兴业银

行现金类理财产品 

2018-2021 年，王承辉

使用分红款购买了约

2,800万元银行理财产

品和证券投资基金，

其中大部分继续持有

（或赎回后重新购

买）。截至本回复签

署日，王承辉私募证

券基金、工商银行活

期存款和理财产品余

额合计约为 1,400 万

元；其余赎回资金主

要用于日常开销和购

置房产等，其中约 760

万元用于购置房产和

装修 

中介机构访

谈、分红资金

用途说明及

承诺、证券账

户对账单、房

产证、装修资

料等资料并

交叉比对个

人所有银行

流水 

2019 年 908.98 

900 万元购买中国工商银行现

金类理财产品，其余用于日常

开销 

2020 年 908.95 

70 万元还房贷，538 万元购买

中国工商银行现金类理财产

品，300 万元购买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2021 年 908.95 

705 万元购买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其余归还房贷、房屋装修、

日常开销及活期存款 

（二）华兴创投现金分红款的具体用途 

单位：万元 

年度 分红金额 款项主要用途 支持性资料 

2018 年 85.28 

公司日常运营和对其他项目投

资 

中介机构访谈、证券账户对账单

及对应的银行对账单、分红资金

用途说明及承诺 

2019 年 213.20 

2020 年 213.20 

2021 年 213.20 

（三）李长明现金分红款的具体用途 

单位：万元 

年度 分红金额 款项主要用途 支持性资料 

2018 年 57.72 

购买股票 
中介机构访谈、证券账户对账单、个人银行流

水、分红资金用途说明及承诺 

2019 年 144.30 

2020 年 144.33 

2021 年 144.33 

（四）黄春荣现金分红款的具体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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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年度 分红金额 款项主要用途 支持性资料 

2018 年 56.16 
37 万购买股票，15 万还信用卡，其余

生活支出 
中介机构访谈、证券账户

对账单、个人银行流水、

分红资金用途说明及承

诺 

2019 年 140.40 
100 万购买股票，20 万出借朋友，其余

日常开销 

2020 年 140.40 100 万偿还王承辉借款，40 万购买股票 

2021 年 140.40 
90 万购买股票，39 万出借朋友，其余

日常开销 

（五）林彦铖现金分红款的具体用途 

单位：万元 

年度 分红金额 款项主要用途 支持性资料 

2018 年 8.58 

证券交易、生活支出 中介机构访谈、证券账户对账单及对应的

银行账户流水、分红资金用途说明及承诺 

2019 年 21.46 

2020 年 21.46 

2021 年 21.46 证券交易 

（六）刘军现金分红款的具体用途 

单位：万元 

年度 分红金额 款项主要用途 支持性资料 

2018 年 5.87 

生活支出 
中介机构访谈、证券账户对账单及对应的银

行账户流水、分红资金用途说明及承诺、偿

还银行贷款记录 

2019 年 14.66 

2020 年 14.66 

2021 年 14.66 偿还银行贷款 

二、发行人股东资金流水核查情况 

（一）现金分红款的主要用途 

发行人股东获取现金分红款的主要资金流向和用途详见本题第一问“一、发

行人关于现金分红款主要用途的说明”。 

经核查，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认为，发行人股东 2018-2021 年现金分红款

的主要资金流向和用途不存在异常。 

（二）资金流水核查情况 

1、核查金额重要性水平 

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在充分评估发行人所处经营环境、行业类型、业务流

程、规范运作水平、主要财务数据水平及变动趋势等因素之后，对相关自然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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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以上的大额流水以及虽未达到以上标准，但是在核查过程中发现交易涉及到

核查范围内人员及主体之间的往来等进行核查： 

（1）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管等相关人员与发行

人客户及实际控制人、供应商及实际控制人、发行人股东、发行人其他员工或其

他关联自然人是否存在异常大额资金往来； 

（2）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管等相关人员是否与

发行人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往来、资金占用情形； 

（3）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管等相关人员是否存

在频繁大额存现、取现，且无法合理解释的情形； 

（4）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管等相关人员是否存

在异常大额资金往来。 

2、王承辉 

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共核查 2018-2021 年 9 家开户银行 34 个账户中达到

重要性水平的银行流水 349 笔，针对相关事项对王承辉本人进行了访谈。 

经核查，涉及的流水主要款项类型分别为：（1）大额存现、取现；（2）与发

行人客户及实际控制人、供应商及实际控制人的大额频繁资金往来；（3）与发行

人股东、发行人其他员工或其他关联自然人的大额频繁资金往来；（4）其他资金

往来，包括购买及赎回理财产品、证券交易、购置房产、亲属朋友之间往来等。

具体情况如下： 

（1）大额存现、取现情况 

单位：万元 

类型 款项用途/来源 核查程序 2021 年度 
2020 年

度 

2019 年

度 

2018 年

度 

流入 
前期做电子设备生意

留存周转现金 

核查流水、访

谈 
- - - 40.00 

如上表，王承辉 2018 年度 40 万元现金存入主要系前期做电子设备生意留存

的周转资金，后续主要用于个人日常生活开销，与公司经营业务无关，不存在为

发行人代垫成本费用的情形。 

（2）与发行人客户及实际控制人、供应商及实际控制人的大额频繁资金往

来的具体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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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 
对手方 

社会关系/

款项用途 
核查程序 

2021 年

度 

2020 年

度 

2019 年

度 

2018年

度 

流

入 

赵生保 

龙泉硅材料

大股东，偿

还借款 

核查流水、访

谈、查阅银行

合同和相关

凭证 

- - - 300.00 

龙泉硅材料 偿还借款 

核查流水、访

谈、查阅银行

合同和相关

凭证 

- - - 280.00 

李文康 

正安有机硅

大股东，偿

还借款 

核查流水、访

谈、书面确认 
- 6.00 - - 

流

出 

赵生保 

龙泉硅材料

大股东，资

金周转借款 

核查流水、访

谈、查阅银行

合同和相关

凭证 

- - - 300.00 

龙泉硅材料 
资金周转借

款 

核查流水、访

谈、查阅银行

合同和相关

凭证 

- - - 280.00 

2018-2021 年，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王承辉与龙泉硅材料及其大股东赵生保之

间存在以下资金往来，具体如下： 

日期 交易对手 类型 金额（万元） 

2018 年 3 月 30 日 赵生保 流出 100.00 

2018 年 3 月 29 日 赵生保 流出 200.00 

合计 300.00 

2018 年 4 月 12 日 赵生保 流入 100.00 

2018 年 4 月 12 日 赵生保 流入 200.00 

合计 300.00 

2018 年 6 月 20 日 龙泉硅材料 流出 130.00 

2018 年 6 月 20 日 龙泉硅材料 流出 100.00 

2018 年 6 月 20 日 龙泉硅材料 流出 50.00 

合计 280.00 

2018 年 7 月 3 日 龙泉硅材料 流入 130.00 

2018 年 7 月 3 日 龙泉硅材料 流入 30.00 

2018 年 7 月 3 日 龙泉硅材料 流入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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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交易对手 类型 金额（万元） 

2018 年 7 月 3 日 龙泉硅材料 流入 70.00 

2018 年 7 月 3 日 龙泉硅材料 流入 30.00 

合计 280.00 

如上表，龙泉硅材料及其大股东赵生保因为偿还银行贷款出现临时性资金需

求向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王承辉进行个人借款，短期内即归还了相关借款。 

此外，正安有机硅大股东李文康打入的 6 万元系 2017 年底 6 万元借款的还

款资金。前述资金往来系王承辉个人行为，与公司经营业务无关，不存在替发行

人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 

（3）与发行人股东、发行人其他员工或其他关联自然人的大额频繁资金往

来的具体情况 

单位：万元 

类

型 
对手方 

社会关系/款项

用途 
核查程序 

2021 年

度 

2020 年

度 

2019 年

度 

2018 年

度 

流

入 

邓艳岚 

监事，通过个人

卡 1 报销，已经

入账 

核查流水、访

谈、查阅公司

账簿、取得承

诺函 

- - - 15.00 

黄春荣 
董事、好友，偿

还买房借款 

核查流水、访

谈、购房合同

/发票、取得

承诺函 

- 100.00 - 81.68 

周敏 出纳，偿还借款 

核查流水、访

谈、取得承诺

函 

- 20.00 - - 

流

出 

黄春荣 
董事、好友、购

房借款，已归还 

核查流水、访

谈、查阅购房

合同/发票、

取得承诺函 

- - 105.20 - 

何爱清 

员工，购房需要

资金周转，尚未

归还 

核查流水、访

谈、购房凭证

及产权证书、

取得承诺函 

- 82.50 - - 

黄存铨 

员工，亲属关

系，长期借款，

承包林地，尚未

归还 

核查流水、访

谈、查阅林地

承包合同、取

得承诺函 

- - -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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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 
对手方 

社会关系/款项

用途 
核查程序 

2021 年

度 

2020 年

度 

2019 年

度 

2018 年

度 

李永茂 

员工，资金周

转，借款已归还

至其儿子王芳

可 

核查流水、访

谈、取得承诺

函 

- - - 10.00 

周敏 

员工，借款，购

房需要资金周

转 

核查流水、访

谈、查阅购房

合同/发票、

取得承诺函 

- 20.00 - - 

王承日 

总经理、董事、

兄弟关系，家庭

成员资金周转 

核查流水、访

谈、取得承诺

函 

- - 73.60 - 

王芳可 

副总经理、副董

事长，父子关

系，家庭成员资

金周转 

核查流水、访

谈、取得承诺

函 

105.00 50.00 30.00 10.00 

刘春江 

员工，配偶的亲

属，家庭成员资

金周转 

核查流水、访

谈、取得承诺

函 

- - 20.00 17.50 

林剑生 

员工，姐夫，家

庭成员资金周

转 

核查流水、访

谈、取得承诺

函 

- - 8.00 - 

注：公司已于 2020 年 10 月注销了个人账户，个人卡事项已在招股说明书“第七节 公

司治理与独立性”之“四、发行人内部控制情况”之“（三）内部控制缺陷的整改情况及拟

采取的整改措施”之“2、利用个人账户对外收付款项”部分进行披露。 

如上表，除邓艳岚通过个人卡向王承辉转账 15 万元报销费用外，王承辉与

发行人其他员工的大额资金往来均属于个人行为，与公司经营业务无关，不存在

为发行人代垫成本费用的情形。 

综上，2018-2021 年，除上述事项外，王承辉不存在其他与发行人客户及实

际控制人、供应商及实际控制人、发行人股东、发行人其他员工或其他关联自然

人的大额频繁资金往来的情形。 

3、黄春荣 

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共核查 2018-2021 年 7 家开户银行 21 个账户中达到

重要性水平的银行流水 235 笔，针对相关事项对黄春荣本人进行了访谈。经核查，

涉及的流水主要款项类型分别为：（1）大额存现、取现；（2）与发行人客户及实

际控制人、供应商及实际控制人的大额频繁资金往来；（3）与发行人股东、发行

人其他员工或其他关联自然人的大额频繁资金往来；（4）其他资金往来，包括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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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及赎回理财产品、银证转账、购置房产、收回对外投资款、亲属朋友之间往来

等，具体情况如下： 

（1）大额存现、取现情况 

单位：万元 

类型 款项用途 核查程序 
2021 年

度 

2020 年

度 

2019 年

度 

2018 年

度 

流入 

114.37 万元为以前年

度投资生意债务人还

款、8 万元为正常生活

存现 

核对银行流

水、访谈 
- - 8.00 114.37 

如上表，黄春荣 2018 年度、2019 年度分别向银行卡存入 114.37 万元、8.00

万元的现金后续主要用于个人日常生活开销，与公司经营业务无关，不存在为发

行人代垫成本费用的情形。 

（2）与发行人客户及实际控制人、供应商及实际控制人的大额频繁资金往

来的具体情况 

单位：万元 

类型 对手方 社会关系/款项用途 核查程序 
2021 年

度 

2020年

度 

2019年

度 

2018

年度 

流入 
吴林莹 

邵武林莹加油站有限

公司为公司零星采购

柴油的供应商，吴林

莹为供应商大股东，

颜庆明为其配偶，款

项用途为信用卡融

资、个人借款及偿还

借款本金和利息 

核对银行流

水、访谈、

书 面 确 认

函、网络查

询 

- - 89.79 63.48 

颜庆明 - - 64.00 - 

流出 

邵武林

莹加油

站有限

公司 

- - 68.25 38.31 

吴林莹 - 20.00 5.40 - 

颜庆明 - 44.00 66.40 22.00 

如上表，2018 年-2021 年期间黄春荣因个人资金周转与吴林莹及其配偶颜庆

明、邵武林莹加油站有限公司发生资金往来，前述资金往来系黄春荣个人的借款

与还款行为，与公司经营业务无关，不存在替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 

（3）与发行人股东、发行人董监高或其他关联自然人的大额频繁资金往来

的具体情况 

单位：万元 

类

型 
对手方 

社会关系/款项

用途 
核查程序 

2021 年

度 

2020 年

度 

2019 年

度 

2018 年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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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型 
对手方 

社会关系/款项

用途 
核查程序 

2021 年

度 

2020 年

度 

2019 年

度 

2018 年

度 

流

入 
王承辉 

好友、控股股

东、借款购房 

核查流水、访

谈、取得购房

凭证 

- - 105.20 - 

流

出 
王承辉 

好友、控股股

东、归还借款 

核查流水、访

谈、取得购房

凭证 

- 100.00 - 81.68 

综上，2018-2021 年，除上述事项外，黄春荣不存在与发行人客户及实际控

制人、供应商及实际控制人、发行人股东、发行人其他员工或其他关联自然人的

大额频繁资金往来的情形。 

4、李长明 

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共核查 2018-2021 年 8 家开户银行 44 个账户中达到

重要性水平的银行流水 507 笔，针对相关事项对李长明本人进行了访谈。经核查，

涉及的流水主要款项类型分别为：（1）大额存现、取现；（2）其他资金往来，包

括对外投资公司股权转让款、银证转账、亲属朋友之间资金周转等。 

（1）大额存现、取现情况 

单位：万元 

类型 款项用途 核查程序 
2021 年

度 

2020 年

度 

2019 年

度 

2018 年

度 

流出 日常生活开支 
核对银行流

水、访谈 
- - - 6.00 

经核查，2018-2021 年，李长明不存在与发行人客户及实际控制人、供应商

及实际控制人、发行人股东、发行人其他员工或其他关联自然人的大额频繁资金

往来的情形。 

5、华兴创投、林彦铖、刘军 

发行人股东华兴创投、林彦铖、刘军均系公司的外部股东，华兴创投系福建

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下属股权投资基金，林彦铖、刘军均系通

过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取得公司股票，在远翔新材均不曾任职。截至本回复签署日，

上述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 14.77%、1.49%、1.02%，除与公司存在股权投资关系

外，不参与公司日常经营，且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交易。 

综上，华兴创投、林彦铖、刘军出于流水保密且不参与公司日常业务经营的

原因，仅提供了与现金分红款相关的证券账户对账单和银行流水对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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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受限情况，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采取了如下替代措施进行核查： 

（1）通过对公司 2018-2021 年银行流水、现金日记账、银行日记账等的核查，

关注以上人员及其控制或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关联法人在 2018-2021

年与发行人是否存在大额异常资金往来； 

（2）通过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关键岗位人员等 2018-2021 年的银行资金流水的核查，关注是否存

在与以上人员的大额异常资金往来； 

（3）通过对客户、供应商的访谈，了解发行人的客户、供应商及其大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业务经办人员与发行人、发行人的股东、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持股关系、相互任职或其他特

殊利益安排等情况，并获取被访谈对象的确认意见； 

（4）对华兴创投、林彦铖、刘军进行访谈，并取得分红款用途说明及与发

行人关联方、客户、供应商不存在资金往来，不存在为发行人代垫成本费用的承

诺； 

（5）获取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以上人员不存在占用远翔新

材资金、不存在向远翔新材的客户和供应商收付款项、不存在代远翔新材或通过

他人代远翔新材支付成本、费用等情形的承诺。 

综上，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认为针对受限情况采取的替代措施充分有效，

华兴创投、林彦铖、刘军现金分红款的主要资金流向和用途不存在异常，与发行

人关联方、客户、供应商不存在资金往来，不存在为发行人代垫成本费用的情形。 

（三）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 2018-2021 年历次分红方案及股东大会决议记录； 

2、访谈王承辉、黄春荣、李长明、林彦铖、刘军、华兴创投委派董事郑宇

润，了解其获取的分红款项用途，取得发行人股东领取发行人现金分红的股票账

户对账单，查询资金流水去向并获取相关支持性材料； 

3、获取王承辉、黄春荣和李长明 2018-2021 年银行账户流水；获取王承辉、

黄春荣和李长明关于所提供银行账户完整的承诺；通过“云闪付 APP”查询的方

式核查王承辉、黄春荣和李长明提供的银行账户是否存在遗漏的情况；陪同王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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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黄春荣和李长明前往相关银行进行逐一走访，确认银行账户开立情况并要求

打印 2018-2021 年所有账户银行流水，包括注销的银行账户；访谈王承辉、黄春

荣和李长明，了解大额资金往来的交易背景并获取相关支持性资料； 

4、取得华兴创投、李长明、刘军、林彦铖关于不存在与发行人关联方、客

户、供应商资金往来、不存在为发行人代垫成本费用的承诺；取得王承辉、黄春

荣不存在为发行人代垫成本费用的承诺； 

5、取得王承辉及与其存在大额资金往来的其他发行人员工出具的相关承诺。 

（四）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认为： 

1、2018-2021 年，发行人股东获得的现金分红款主要资金流向和用途不存在

异常； 

2、2018-2021 年，王承辉和黄春荣与供应商或客户或员工的资金往来均系个

人行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无关，不存在为发行人代垫成本费用的情形；华兴创

投、李长明、林彦铖、刘军与发行人关联方、客户、供应商不存在资金往来，不

存在为发行人代垫成本费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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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福建远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之回复》之签章页） 

 

 

 

 

 

 

 

 

 

 

 

 

 

 

 

 

福建远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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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福建远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

函回复的全部内容，本次落实函回复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发行人董事长：_____________ 

                 王承辉 

 

 

 

福建远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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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福建远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函之回复》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胡春梅         孔祥晶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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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管理层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福建远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注册环节反馈意见落实

函回复的全部内容，了解本次落实函回复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

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本次落实函回复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保荐机构董事长、总经理：_____________ 

                            魏先锋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问题1：关于现金分红
	一、发行人关于现金分红款主要用途的说明
	（一）王承辉现金分红款的具体用途
	（二）华兴创投现金分红款的具体用途
	（三）李长明现金分红款的具体用途
	（四）黄春荣现金分红款的具体用途
	（五）林彦铖现金分红款的具体用途
	（六）刘军现金分红款的具体用途

	二、发行人股东资金流水核查情况
	（一）现金分红款的主要用途
	（二）资金流水核查情况
	1、核查金额重要性水平
	2、王承辉
	3、黄春荣
	4、李长明
	5、华兴创投、林彦铖、刘军

	（三）核查程序
	（四）核查意见



